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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

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
潼南府办发〔2021〕7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相关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执行上级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

政策，切实做好我区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

村振兴战略过渡期（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）困难群

众参保工作，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。根据《重庆市

民政局、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渝

民发〔2016〕63号）、《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重庆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

助特别扶助家庭医疗保险资助政策的通知》（渝卫发〔2017〕123

号）和《重庆市医疗保障局、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财政局、重

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、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、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重庆

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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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医保发〔2021〕66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工作

实际，现将我区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对象

（一）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城乡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

低保边缘户。

（二）在乡重点优抚对象（不含 1-6 级残疾军人）。

（三）持证残疾人。

（四）享受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的对象，计

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（含农村独生子女四级残疾扶助）对象及其

子女，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。

（五）返贫致贫人口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

严重困难户（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

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）、未纳入低收入人口监测范围

的稳定脱贫人口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从 2022 年起，资助对象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其个

人参保资金由区财政按以下标准资助：

（一）特困人员、城乡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一档个人

缴费标准的 100%资助。低保对象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90%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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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，低保边缘户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70%资助。

（二）在乡重点优抚对象（不含 1-6 级残疾军人）按一档个

人缴费标准的 100%资助，其中老复员军人自愿参加二档的，按

二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100%资助。

（三）一、二级持证残疾人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90%资助；

三、四级持证残疾人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60%资助。

（四）享受国家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本人参

保的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80%资助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

（含农村独生子女四级残疾扶助）对象及其子女、计划生育手术

并发症人员本人参保的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100%资助。

（五）返贫致贫人口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

严重困难户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70%资助。未纳入低收入人口

监测范围的稳定脱贫人口，执行资助参保渐退政策，对其参加

2022 年、2023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，分别按 100 元、50 元标

准给予定额资助，2024 年按规定退出，不再享受资助参保政策。

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户，一、二级持证残疾人，返贫致贫人

口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，若自愿参

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二档的，统一按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100%

给予资助。其他人员若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二档的，仍按

照一档相应标准比例进行资助。资助对象是多重身份的，按“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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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享受参保资助政策。

三、资助时段

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时间分为两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集中参保时间的参保资助。即上年的 9 月 1 日起

至 12 月 31日止，该阶段为当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资助

批量办理。

第二阶段：当年参保时间的参保资助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当

年的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，该阶段为每月办理。

过渡期内，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

户，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、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

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动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，实现

低收入人口全面参保。上述人员在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参

加当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，参保个人缴费资助部分由医疗救助资

金解决，参保财政补助部分，由区财政另安排专项资金落实。

四、资助流程

（一）数据提供

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按规定核实资助对象身份，于集中参保时

间开始的上月（即 8 月）底前，将本部门确认的符合资助条件的

人群身份标识，批量提供医保部门，作为集中资助参保对象数据。

对 9 月 1 日后新增的资助人群身份标识，根据资助时段于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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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日前按月提供医保部门作为当年资助参保对象数据。

（二）实施资助

医保部门将部门提供的资助人群身份标识，在医保信息系统

中做好标识并实时传递给税务部门，作为配置资助参保对象缴费

标准的依据。税务部门根据传递的身份标识信息生成参保个人应

缴费数据进行征收。

资助参保缴费期截止后，税务部门将系统内带资助标记且已

参保资助人员名单，应资助金额等资助信息分别提交资助参保部

门。资助参保部门根据人员分类向税务部门划拨资助款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专人，加强宣传。各镇街要切实担负主体责任，

指定专人、集中力量、措施到位，入户做好参保缴费宣传动员工作。

（二）精准识别，按期完成。各镇街要严格按照资助标准核

实参保人员信息，精准识别资助对象，把握好时间节点，按时提

交信息，确保低收入人口全面参保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，确保到位。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卫生

健康委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残联、潼南税务

局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积极主动作为，确保符合条件的

资助对象及时获得参保资助。

（四）提高认识，严肃追责。在此项工作中，若因困难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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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影响到其享受相关政策的，要严

肃追责问责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《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潼

南府办发〔2020〕7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27日


